药学院2014－2015学年度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方案
    根据《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、《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办法》及《安徽中医药大学学生综合测评实施办法》要求，为了鼓励我院在校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自觉性、主动性，将奖学金真正授予品学兼优的大学生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成立评审小组
组  长：吴达武
副组长：金晓琴
成  员：俞娟、韩岚、孙黎、孔成诚、陶曜天、张明燕、任亚硕、彭成军、杨沫、孟楠
二、各类奖助学金评选办法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
1、评选对象
本科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优秀学生。
2、评选名额及金额
2014—2015学年度我院共有国家奖学金名额4名，奖励标准为8000元/人。
3、评选条件
（1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（2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（3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（4）积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。
（5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无不及格现象，英语水平通过四级，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前5%。
（6）2013-2014学年受过任何纪律处分或校院通报批评、违反宿舍管理规定、无故不参加集体安排、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或公益劳动经查证属实的学生，一律取消本奖学金的评选资格。
4、评选办法
根据全院各班级前两名学生的成绩、英语水平、参加活动获奖情况加分情况，对照进行综合评定。
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1、评选对象
本科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（通过2014年贫困生资格认定的学生）
2、评选名额及金额
2014-2015学年度我院共有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63名，资助标准5000元/人
3、评选条件
（1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（2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（3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（4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2013-2014学年无不及格现象，且综合测评在班级排名前15%以内。
（5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，不铺张浪费，无抽烟，酗酒或其他与本人经济不相称的消费行为；
（6）2013-2014学年受过任何纪律处分或校院通报批评、违反宿舍管理规定、无故不参加集体安排、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或公益劳动经查证属实的学生，一律取消本奖学金的评选资格。
（三）校内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
1、评选对象：本科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优秀学生。
2、评选等级、奖金及名额
一等奖学金，每人每学年1500元，共26名。
二等奖学金，每人每学年600元，共105名。
三等奖学金，每人每学年300元，共197名。
杨任民奖学金，奖励标准为3000元/人，共2人
广东一方奖学金，奖励标准为1500元/人，共7人
新绿药奖学金，奖励标准为1000元/人，共12人
3、评选条件
（1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（2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（3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（4）学习成绩优异，综合测评积分居班级前列；
（5）上学年受过任何纪律处分或校院通报批评、违反宿舍管理规定、无故不参加集体安排、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或公益劳动经查证属实的学生，一律取消本奖学金的评选资格；
（四）校内单项奖学金
1、评选对象：本科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优秀学生。
2、评选名额及奖金
每人每学年100元，共263名。
3、评选条件
根据综合测评成绩进行评定。若单科成绩不及格，但在社会活动、创造发明、文体活动、特殊贡献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，可根据条件参评单项奖学金。
三、评选程序
（一）政策宣传
9月15日至25日召开辅导员和各班学生代表奖学金评审工作培训会。各班级宣传解读奖学金政策，制定班级奖学金测评办法。 
（二）班级初评
1、班级奖学金评议小组根据符合评选条件申请人的成绩、在校表现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奖学金参评资格。
2、测评要素和评分标准。对具有参评资格的学生，依据其德育、智育、能力、体育四项的总分综合排序。具体各项计算方法以《学生手册》为准，各班级在与学生手册不冲突的前提下，可以结合本班级实际情况进行微调。其中各种加减分项目有效时间为自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。
3、综合成绩计算办法。
综合总成绩（100分）=德育素质积分*20%+智育素质积分*60+能力素质积分*10+体育素质积分*10
（三）评选结果公示、评选材料报送
1、9月26—30日在班级公示5天，接受同学监督，同时进行数据录入、材料填写、审核。
2、10月7－11日，院部公示5天，接受全院师生监督。各班级报送纸质文档：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、《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两份，按系统初始排名顺序）。《校内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一份两分）、《专项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一份两份）。
3、10月12－14日，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制作奖学金花名册、审核各班级奖学金上报数据。
4、10月15日，奖学金相关材料上报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。
（四）加强诚信、感恩、自强教育
为充分利用奖学金在营造积极奋进的良好学风，在学生中树立榜样。各班级需以奖学金工作为契机，在9月20日至10月15日内，在班级召开关于与诚信、感恩、自强相关的主题班会。
四、评选要求
1、2014级新生不参加奖学金的评选。
2、对于不按规定要求评审奖学金的班级，将给予当事人和主要责任人严肃处理，并收回奖学金，依据评定程序替换其他符合条件的学生。
3、对举报查实不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，取消其参评资格并进行批评教育，对弄虚作假，骗取奖学金情节严重的，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，已发放的收回相应资金，对于营私舞弊、以及不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组织评选的个人，将交由学校纪检部门查究并严肃处理。
五、评选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各班级严格需严格执行本方案，若发现不执行本方案的班级，一经查证属实，将在辅导员评优，先进班级评选等评优活动中予以扣分处理，严重者取消本年度评优资格。
2、奖学金评审程序规范，材料制作错误率较低的班级，经我院研究决定，将给予奖助学金评选工作先进班级的表彰。
六、做好各种评选材料的上报和保存工作。
在评选过程中，评审小组要做好各类原始评选材料的保存工作，特别是个人申请、学业成绩综合排名、班会会议记录等原始材料，以备后查。各种评审材料上报（含电子版）必须经学院评审小组审核同意，纸质材料须经学院奖助学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后，上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七、监督电话及信箱：
    金晓琴 ：13955189830
    孔成诚 ：13866728865
    张明燕 ：15955108239
    电子信箱：2284543966 @163.com 
